
製表日期：民國106/11/24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公 106 速偵 183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魏○書 緩起訴處分

公 106 速偵 184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湖分局 張○原 緩起訴處分

公 106 速偵 184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王○水 緩起訴處分

公 106 速偵 1842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黃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6 速偵 1843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盧○秀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6 速偵 1844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饒○奇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6 速偵 1845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林○利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6 速偵 1846 不能安全駕駛 頭份分局 余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6 速偵 1847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陳○嘉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6 速偵 184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郭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6 速偵 184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南分局 IBE ○ MAGSOMBOL 緩起訴處分

水 106 偵 5709 不能安全駕駛 苗栗分局 徐○廷 聲請簡易判決

水 106 偵 5947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風○文 起訴

水 106 偵 5994 不能安全駕駛 通霄分局 羅○義 起訴

水 106 偵 6006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劉○雄 起訴

水 106 毒偵 1753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潘○偉 不起訴處分

水 106 毒偵 1866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徐○澤 起訴

水 106 毒偵 1904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林○達 聲請簡易判決

水 106 毒偵 193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警局 羅○玉 起訴

水 106 毒偵 1933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劉○業 聲請簡易判決

水 106 撤緩 200 毒品防制條例 簽分 阮○勝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平 106 偵 5946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徐○應 起訴

平 106 毒偵 1742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鄭○爵 不起訴處分

平 106 毒偵緝 85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鄭○爵 不起訴處分

平 106 毒偵緝 86 毒品防制條例 苗栗分局 鄭○爵 不起訴處分

宇 106 偵 3195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范○菘 不起訴處分

宇 106 偵 3195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涂○康 不起訴處分

宇 106 偵 4699 竊盜 苗栗分局 黃○義 起訴

宇 106 偵 4699 竊盜 苗栗分局 劉○民 起訴

宇 106 偵緝 205 對未成年性交 苗栗分局 洪○博 起訴

宇 106 毒偵 1005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涂○康 不起訴處分

宇 106 毒偵 1006 毒品防制條例 頭份分局 范○菘 不起訴處分

呂 106 偵 5697 竊盜 苗栗分局 吳○錩 不起訴處分

呂 106 調偵 277 詐欺 苗栗市公所 廖○慶 不起訴處分

呂 106 調偵 277 詐欺 苗栗市公所 羅○傑 不起訴處分

辰 106 偵 5346 妨害秘密 頭份分局 邱○賢 不起訴處分

辰 106 偵 5346 妨害秘密 頭份分局 駱○吉 不起訴處分

宙 106 毒偵 1798 毒品防制條例 大湖分局 高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6 偵 1424 侵占 保七五大 曾○?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6 偵 43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分 鍾○城 不起訴處分

律 106 偵 5527 偽造文書 頭份分局 吳○志 緩起訴處分

恭 106 偵 3488 誣告 臺灣高檢 A○1 追加起訴

恭 106 偵 5343 妨害自由 竹南分局 林○憲 聲請簡易判決

恭 106 偵 5343 毀棄損壞 竹南分局 劉○良 不起訴處分

恭 106 偵 5464 誣告 臺灣高檢 林○貞 不起訴處分

恭 106 偵 5523 竊盜 苗栗分局 廖○榮 不起訴處分

恭 106 偵 5586 妨害名譽 頭份分局 江○福 起訴

恭 106 偵 5747 竊盜 苗栗分局 蔡○峻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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荒 106 撤緩毒偵 87 毒品防制條例 簽分 彭○華 起訴

黃 106 偵 5248 妨害自由 竹南分局 羅○明 不起訴處分

麗 106 偵 5033 竊盜 苗栗分局 張○城 起訴

麗 106 偵 5033 竊盜 苗栗分局 傅○宏 起訴

麗 106 偵 5725 詐欺 頭份分局 徐○美 聲請簡易判決

麗 106 偵 5801 詐欺 郭怡萱 邱○盛 不起訴處分

麗 106 偵 6003 不能安全駕駛 苗縣警局 吳○平 聲請簡易判決

麗 106 毒偵緝 35 毒品防制條例 民雄分局 劉○玲 不起訴處分

備註：1、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。

            2、您可以用"編輯"選項中的"尋找這個畫面的資料Ctrl+F"的功能來搜尋資料。


